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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已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名称：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1996年 09月 04日 

3、 营业期限：1996年 09月 04日至 2036年 9月 4日 

4、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 255号 2栋 406 

5、 法定代表人：翟栋梁 

6、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500万元人民币 

7、 股权比例：香江控股持股 100% 

8、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柜台出租；供应链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不含限制项目）；仓储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 

9、 与上市公司关系：香江控股持有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香江商业的资产总额为

2,945,457,232.89 元 ，负债总 额为 2,157,594,487.98 元， 净资产为

787,862,744.91元，营业收入为 686,409,437.4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综合授信协议》 

(1)合同双方：香江商业（受信人）、光大银行（授信人） 

(2)最高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 

(3)有效使用期限：自 2018年 12月 24日至 2019年 12月 23日止。 

(4)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香江控股（保证人）、光大银行（授信人） 

(2)被担保最高总额：10,0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 

(3)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

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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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

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

到期之日）起两年。 

(6)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香江商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


